
项目要求

培训项目 广州市精神残疾人综合性

康复服务及其家属服务

学员残疾类

别

精 神 残 疾 人

（含心智障碍

残疾学员）及

其家属

服务时长 每人每期服务时长不少于

15小时。

培训时间 2025 年 1—12

月

服务内容

为做好精神残疾人综合性康复服务及其家属服务工作，广泛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服务，选择优秀的服务机构为精神残疾人及其家

属提供综合性康复、实时辅导、支援性服务等相关服务。

背景要求

1.有相关向残疾人提供社工服务业务范围的民办非企业；或相关

职能部门许可文件或政府部门批准开展社工工作的有关文件。符合政

府购买服务的行业、社会团体、院校，政府事业单位必须是公益二、

三类单位、法人证及章程具有可开展社工服务的其他机构。

2.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具备开展精神残疾人服务所必须的设备设

施、人员和专业技术。

3.机构有明确的服务章程，有驻场提供服务的经验。

项目要求

1.为就培中心精神残疾学员（含心智障碍残疾学员）提供综合性

康复服务、实时辅导、支援性服务等相关服务（包括：档案管理、学

员评估服务、康乐活动、朋辈支持服务、自主管理、团体主题活动、

主题小组服务、个别化服务等），协助学员恢复部分社会功能，提升

他们自我管理、自我生活的意识与能力，协助他们适应家庭及工作环

境与社区生活。

2.为家属提供支援性服务（其中包括限于以下形式的康乐活动、

朋辈支持活动、政策法规讲座等），协助他们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及

建立互助网络。

3.确保驻场开展的各类活动符合国家标准的消防、水电、卫生、

人员等的安全规定；确保驻场场地设施设备的使用符合各种安全规定，

并采取有效措施有效保证活动场所人员的安全与秩序。

提交资料

1.相关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机构登记证等）。



2.机构简介、人员资料简介。

3.服务项目计划书（按照机构议价评审表的内容排序）。

4.其他各种证明资料。

培训费用

合同限价：人民币（大写）叁拾陆万元整（￥250，000.00），合同限

价包括了项目方案的保险、售后服务保障等的全部含税费用，本合同

价格为固定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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